
闽卫基层函〔2021〕469 号

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加快推进

全省社区医院建设的通知

各设区市卫健委、平潭综合实验区社会事业局：

为贯彻落实全省推进医改工作视频会议精神，推动构建优质

高效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，根据《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

厅、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办公室关于加快推进社区医院建设的通知》

（国卫办基层函〔2021〕317 号）和《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

于全面推进社区医院建设工作的通知》（闽卫基层〔2020〕74 号），

现就加快推动我省社区医院建设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

一、深刻认识加快社区医院建设的意义

“十四五”期间，人民群众就近享有多层次多样化便捷的健

康服务需求将持续快速增长。加快社区医院建设，旨在强化基层

医疗卫生机构医疗服务能力，改善我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础设

施条件，实现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区域均衡布局；提升基层防病

治病和健康管理能力，促进建立分级诊疗体系，更好地满足人民

群众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需求。2021 年，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建设“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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众家门口”的社区医院列为党史学习教育“我为群众办实事”实

践活动的重要内容。各地要把加快推进社区医院建设作为今年基

层卫生健康工作的重要任务，年底前每个设区市至少建成 1家以

上社区医院。

二、明确社区医院建设任务

（一）合理规划建设目标。各地要根据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

本情况、服务能力和群众看病就医需求等，结合区域卫生规划和

医疗机构设置规划，合理规划辖区内社区医院建设数量和任务目

标，部署推进社区医院建设，注重过程管理，时间服从质量，成

熟一个、建设一个、巩固一个。

（二）明确社区医院建设对象。各地在建设过程中，主要依

托已经达到推荐标准或当年度具备达到推荐标准的社区卫生服务

中心和城乡结合部的乡镇卫生院进行建设，要对照《社区医院基

本标准（试行）》和《社区医院医疗质量安全核心制度要点（试行）》

查缺补漏，全面提档升级，开展社区医院创建。

（三）具备社区医院建设基本条件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当

具备较强的医疗服务能力和一定规模的服务人口，实际开放床位

数≥30 张，可按照服务人口 1.0-1.5 张/千人配置，床位使用率

≥75%，业务用房建筑面积≥3000 平方米，每床净使用面积不少

于 6平方米；两年内未发生经鉴定定性为二级及以上负主要责任

的医疗事故、未出现套取或骗取医保资金被医保行政部门处罚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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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对外出租或承包内部科室等情况。

（四）完善临床科室设置和设备配备。要进一步完善房屋、

设备、床位、人员等资源配备，加强信息化等基础设施建设和设

备提档升级。一是临床科室方面，在达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服务

能力标准基本条款关于科室设置要求的基础上，至少设置内科、

外科、妇科、儿科、口腔科、眼科、耳鼻喉科、精神（心理）科、

安宁疗护（临终关怀）科、血液透析科等专业科室中的 5个二级

学科科室，有条件的可设置部分三级学科科室。二是医技等科室

方面，至少设置医学检验科（化验室）、医学影像科、心电图室、

西（中）药房。有条件的可设置胃镜室等功能检查室。影像诊断、

临床检验等科室可由第三方机构或者医联体上级医疗机构提供服

务。三是其他科室方面，应当设有治疗室、注射室、输液室、处

置室、观察室，并根据有关规定和临床用血需求设置输血科或者

血库。同时，至少设有综合办公室（党建办公室）、医务科（质

管科）、护理科、院感科、公共卫生管理科、财务资产科。有条

件的可设置信息科、病案室等。四是立足常态化社区疫情防控，

提升及时发现、依法报告和处置传染病能力。社区医院必须设置

发热诊室（或发热门诊）。五是配备与开展的诊疗科目相应的设

备，逐步实现服务同质化。

（五）突出提升基本医疗服务能力。一是提高门诊常见病、

多发病诊治能力，提供一般疾病的诊断、治疗、康复、护理服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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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少能够识别和诊治 66 种常见病、多发病（病种名称详见《服务

能力标准（2018 年版）》）。二是加强住院病房建设。主要以老

年、慢性病、康复、护理、家庭病床、安宁疗护床位为主，鼓励

有条件的设置内科、外科、妇科、儿科等床位，开设家庭病床，

不断提高病床使用效率。三是提高中医药服务和医疗康复能力，

推广中医药综合服务模式，广泛推广和运用中医药适宜技术，为

群众提供中医特色服务。注重发挥中医简便验廉优势，加强中医

综合服务区（中医馆、国医馆）服务能力建设，突出中医药特色，

鼓励提供融中医医疗、预防保健、康复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服务。

四是加强特色科室建设。立足满足群众多样化个性化服务需求，

在做好全科医疗服务的基础上，鼓励积极开展预防保健、康复、

口腔、儿科及妇幼保健、精神心理等服务。五是加强医疗质量建

设。严格落实《社区医院医疗质量安全核心制度要点（试行）》（国

卫办医函〔2019〕518 号），以医疗质量安全为底线，落实医疗质

量安全核心制度，规范医疗行为，严格机构内部管理，加强社区

医院文化和医德医风建设，切实保障医疗质量和患者安全，树立

行业声誉。

三、社区医院建设的实施步骤

（一）自查自评。参加创建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乡镇卫生

院要根据《社区医院基本标准（试行）》制定建设方案，对照《社

区医院建设基本标准评估表》和《社区医院医疗质量安全核心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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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自评表》（见附件 1、2）开展自查自评，查找问题，提出改进

措施，逐步达到标准。

（二）组织实施。各县（市、区）卫健部门要加强组织推动，

充分发挥专家指导作用，对辖区内社区医院建设情况及效果进行

指导。县域紧密型医共体总医院要对成员单位开展社区医院建设

加强业务指导和帮扶，实施医疗资源共享。

（三）建设评估。9 月底前，各设区市卫健委、平潭综合实

验区社会事业局要对照《社区医院建设基本标准评估表》和《社

区医院医疗质量安全核心制度评估表》组织评估，形成评估报告，

报送省卫健委备案。要加强与“优质服务基层行”活动相衔接，

对同时申报推荐标准和社区医院建设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可同步

开展评审评估。各地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对于建设过程中发现的问

题，要及时向省卫健委基层卫生健康处反馈。

（四）挂牌命名及执业许可加注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经自查

自评、设区市组织专家评估，社区医院建设基本标准和社区医院

医疗质量安全核心制度评估符合率达到 80%以上，可认定为建成

社区医院。通过评审评估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根据《福建省医疗

机构管理办法》有关规定，可加挂社区医院牌子并加注为第二名

称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地要把社区医院建设作为当前基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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卫生健康工作的重点，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重要抓手，结合实

际制定具体的实施方案和工作计划，认真部署、精心组织、扎实

推进。

（二）落实保障措施。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加强与有关

部门的协调，鼓励在房屋建设、床位设置、设备配备、技术准入、

用药目录、医保报销等方面，积极争取资源与政策支持力度；紧

密型县域医共体总医院要加大帮扶力度，推动资源下沉共享，为

社区医院发展创造条件，满足群众就近看病就医需求。

（三）强化结果应用。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以社区医院

建设为契机，建立持续改进医疗服务质量的长效机制。支持地方

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将符合条件的社区医院规划为二级医院并参加

二级医院等级评审，按照二级医院有关医疗要求进行管理。统筹

社区医院建设与城市医疗集团、县域医共体建设工作，鼓励上级

医院医师到社区医院多点执业，加强疾病预防控制、妇幼保健、

精神卫生等机构对社区医院的指导，推动形成上下联动、医防协

同新格局。

（四）加强宣传总结。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和各单位要积

极营造宣传氛围，认真总结社区医院建设在改进医疗质量、优化

服务流程、提高服务能力和改善居民就医体验等方面的创新举措，

树立一批管理好、服务好、社会反映好、效益好的先进典型，利

用官方网站、报纸、新媒体等加强宣传，积极向国家卫健委基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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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和省卫健委基层处报送社区医院建设先进经验材料。

请各设区市卫健委和平潭综合实验区社会事业局于 7 月 30

日报送当年度社区医院年度建设方案和 2021-2023 年辖区内社区

医院建设数量和任务目标，10 月 30 日前报送社区医院建设总结

（或评估报告）以及评估表（附件 1、2）。

省卫健委基层处联系人：雷震宇，电话：0591-87809020；

电子邮箱：fjsqws@126.com。

附件：1.社区医院建设基本标准评估表

2.社区医院医疗质量安全核心制度要点评估表

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

2021 年 7月 9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mailto:fjsqws@126.com。

